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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研究領域

空間及核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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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jclee@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6

病毒學、抗病毒藥物開發、生物技術

實驗室：海MB4015

E-mail：tmlee@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110

藻逆境分子生理與藍碳生態

實驗室：海MB3012

李澤民 教授

E-mail：marknjoy@g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5

海洋微生物學

實驗室：海MB4019

甲組（分子生物及生理組)

海資系教授簡介＆聯絡資訊

E-mail：wzh@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8

海洋藥物之轉譯研發、動物疾病模式、神經

科學

實驗室：海MB4018

王亮鈞 副教授

李景欽 教授

溫志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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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jliao@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51

蛋白質體學、分子生物學、蛋白質酶、熱休克

蛋白

實驗室：海MB5007

E-mail：sfc@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56

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

實驗室：海MB5010

邱素芬 助理教授

E-mail：chchang@mail.nsysu.edu.tw

海洋生物活性成分鑑定與開發研究、

海洋環境汙染物研究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3

實驗室：海MB3003

甲組（分子生物及生理組)

海資系教授簡介＆聯絡資訊

廖睿妘 助理教授

張鈞涵 約聘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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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hsiuchinlin@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55

海洋生物學、分子演化、分子生態

實驗室：海MB5020

E-mail：meifang.lin@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2

基因體演化學、分子遺傳學、珊瑚礁生

態

實驗室：海MB3016

乙組（生物資源組）

海資系教授簡介＆聯絡資訊

E-mail：crystal.j.mcrae@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31

海洋生物學、珊瑚生態學、氣候變遷調適、科

學教育

實驗室：海MB3004

水晶 助理教授

劉商隱 教授

林梅芳 助理教授

林秀瑾 教授

E-mail：syvliu@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24

海洋無脊椎動物學、海洋底棲生物生態學

實驗室：海MB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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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ccliaw@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58

天然物化學、海洋微生物次級代謝物

實驗室：海MB4003

E-mail：jmb@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212

天然物化學、有機化合物結構鑑定、色

層分析

實驗室：海MB5016

丙組（海洋生物化學及天然藥物組） 

海資系教授簡介＆聯絡資訊

E-mail：leeiming@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213

醣類生化學，醣類免疫，蛋白質化學，結構

生物學

實驗室：海MB5023

李益銘 助理教授

翁靖如 教授

鄭源斌 教授兼系主任

廖志中 教授

E-mail：jrweng@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26

天然物化學、藥物化學、細胞訊息傳遞

實驗室：海MB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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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tewks@mail.nsysu.edu.tw

聯絡電話：07-5252000分機5050

微細浮游藻、附著藻生態

實驗室：海MB4016

合聘教授 (合授必修課並指導專題研究)

海資系教授簡介＆聯絡資訊

張桂祥 副教授

兼任教師 

王維賢 教授

專長領域：海洋有機化學、海洋化學、海洋污染

E-mail：whw@mail.nsysu.edu.tw 

蕭炎宏 副教授 

專長領域：礦物學、岩象學、海洋地質

E-mail：yhshau@mail.nsysu.edu.tw 

楊宗勳 講師

專長領域：海洋污染

E-mail：yang1420@mail.nsysu.edu.tw 

另有中研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高醫、長庚、中國

醫等數十位合聘教師，詳細資料請見系所師資網頁。

吳永昌教授

專長領域 : 天然藥物學、生藥學、藥物化學、中醫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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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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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答 

Q1: 請問海資系學生可以修教育學程嗎？ 

A: 不可以，自 108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實施十二年國民教

育新課綱暨本校師培中心新制，只有符合本校經教育部核

定或備查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適合培育之系所(請參照：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專門課程本校培育學系所一

覽表，截取自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11 學年度學生

手冊，請參照最新年度資訊。)學生才能修教育學程，本系

同學如有意修習教育學程，須選擇前述科系作為輔系或雙

主修。 

Q2: 一學期的學分上限是 25，我有輔系或雙主修，可以超

修嗎？ 

A: 法規規定，可以超修最多兩門課(需系所老師同意)，假

設兩門都 3 學分，一學期最高上限是 31 學分。 

註: 主任誠心建議不要修這麼多學分，大學的美好時光，有

很多讀書之外的事情可以做。如果真的對某系這麼有興

趣，建議選擇校內轉系或是台綜大轉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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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請問我雙主修的必修課程，可以拿來抵本系的選修課

嗎？ 

A: 不可以，雙主修辦法第六條規定: 應修滿主修學系必修科

目。另本系必修科目表之本系選修課程不得低於 46 學分

(109 學年以後入學學生)，此部分不能以他系之必選修科目

抵免本系選修課程。 

Q4: 請問修化學系有機化學(三學分)可以抵免本系有機化學

(兩學分)嗎？ 

A: 可以，但是若為雙主修化學系的同學就必須兩邊的有機

化學都修(3+2)，因為化學系系務會議決議，學生必須完成

原本科系的學分(非抵免概念)。 

Q5: 本系普通化學重修抵免問題 

A: 本系 110 學年(含)前之舊生，本系普通化學（一）或普

通化學（二）重修者，皆可以 111 學年本系必修科目表之

普通化學(3 學分)抵免，但普通化學(3 學分)不能同時抵免普

通化學（一）及普通化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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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大學部學生能否修碩班課程作為大學部系選學分？ 

A: 可以，只要是海資系專任教師在海資所開設的課程，且

及格分數 70 分以上，皆可算系選學分。 

Q7: 可否修本系分子生物學選修課程，來抵免本系分子生

物學必修課程呢? 

A: 經授課老師討論，因課程難易度會有所不同，原則上是

無法抵免的，建議依各學年度的必修科目表之規定學期選

課。 

Q8: 於校外實習的時數可以認證學分嗎？ 

A: 本系未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所以不能抵免系選學分。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一)

項 https://oaa.nsysu.edu.tw/p/405-1003-

176447,c2936.php?Lang=zh-tw） 

本系仍鼓勵學生校外自主實習，結合專業理論與實務經

驗，以豐富大學生涯知識， 每年皆有學長姐因個人興趣及

拓展學習經歷至海生館實習。 

若學生有此需求，可至學務處申請校外意外團體保險申請

書（申請單須經本系主任及承辦人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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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大學部英文門檻 

A: 請參閱本校西灣學院網頁-學生規章表單-學士班學生英

語文能力標準認證 

Q10: 本校有數位學習平台可使用嗎? 

A: 請參閱本校 TLDR 數位資源平台 ，亦可利用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數位發展部計畫「數位網路學院」學習平台 

Q11: 請問大學部全英語專班學生可以修中文通識課程嗎？ 

A: 可以。全英語專班學生只需修至少 6 學分全英授課之博

雅課程。請參閱本校西灣學院學生規章表單網頁 

Q12: 學士班同學要如何檢核自己是否能畢業? 

A: 路徑 國立中山大學網站 https://www.nsysu.edu.tw→

行政服務→教務處→學生專區→相關系統→學士班學生畢

業檢核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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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新生須知 

 

課程相關： 

 本校註冊須知、學雜費不再寄發紙本，繳費單請同學

自行上網列印（網頁路徑：教務處>學生專區>學雜費

繳費狀態查詢）。 

每學期學雜費繳費期限至註冊日截止，若逾期未繳交

學雜費，將依學則第 10 條第 1 款第 2 目及第 2 款第

2 目規定予以應令退學，不再另行通知。 

 學分費繳費通知預計於開學後第 5 週後寄發 E-mail 通

知繳費，請依通知於期限內完成繳費，逾期將依學則

相關規定辦理休學。繳費單列印網頁路徑：教務處>

學生專區>學雜費繳費狀態查詢。 

 每學期選修獨立研究類課程，最晚請於「加退選一」

階段完成加退選。 

 碩博新生及大三學生務必參加「實驗(習)場所環境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研習」 

 依本校「工作場所違反環安衛規定後續處置要點」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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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6 點(附件 3)規定：未參加實驗室環境安全衛生講

習研究生及專題生不得進入實驗室作業且將違規記點。

因碩博新生即進入實驗室進行研究且本系學士班於大

三有必修之「專題研究」課程，如有收到學校於每學年

上學期辦理之「實驗(習)場所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訊息，敬請務必參加並通過測驗，取得研習證書。 

 海科院於每學年上學期會辦理一場「水域活動安全講習 

& CPR+AED 急救訓練」活動，請新生及各年級轉學生

務必全程參與講習及通過 CPR+AED 實作，才能取得認

證。取得水域活動安全認證後，始能參與水域活動－包

含大三必修課程「海上實習」(含實習航次)、因課程安

排進入海科院小沙灘活動或搭新海研 3 號出海研究、至

水域採樣研究等。 

 倘為下學期入學及未參加上述二項講習活動之學生嗣

後需參與水域活動者，應向海科院申請補上數位水域活

動安全講習，並自備效期內之 CPR+AED 急救訓練兩年

內合格證明，海科院才能辦理認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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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工作場所違反環安衛規定後續處置要點」第 5

及第 6 點(附件 3)規定：未參加實驗室環境安全衛生講

習研究生及專題生不得進入實驗室作業且將違規記點。

因碩博新生即進入實驗室進行研究且本系學士班於大

三有必修之「專題研究」課程，如有收到學校於每學年

上學期辦理之「實驗(習)場所環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講習訊息，敬請務必參加並通過測驗，取得研習證書。 

 學則規定每學期所選學分數下限規定如下：學士班一

~三年級 15 學分；四年級 9 學分；延修生至少應選修

一門課程，不合學則規定者，應令休學（休學期滿者

應令退學）。 

 海科院必修核心課程[開課系所別：B 大學部-B50A 海

科院(學)]：大一上「MRSC114 海洋基礎科學」及大

一下「MRSC115 海洋應用科學」學生需自行加選。 

課程第一週將進行分組並指派作業，請同學務必到

課，若同學第一週尚未選上課程，也請務必到課並告

知授課老師，以利分組作業進行，並於課後自行加選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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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修畢本系大三上「專題研究(一)」或大三下「專題研

究(二)」，才可修習大四上必修「畢業專題」，未修習

「專題研究(一)」或「專題研究(二)」者，大四上請自

行退選「畢業專題」。 

此三門課程之修課說明將於修課前一學期期中考週公

告於系網，修課學生請依公告於修課前一學期期中考

週起，至期末考週結束期間，找好指導老師，並由指

導老師填寫線上同意書，每位老師至多指導４名學

生。 

 學生請假程序跟規定，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s://ag-osa.nsysu.edu.tw/p/412-1087-

2216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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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館空間相關： 

 教室、系館公共空間設備故障請通報系辦。 

 進出系館請隨手關門，以防獼猴入侵。 

 節能環保愛地球，請最後離開教室的同學協助關閉冷

氣、電扇、電腦、電燈等各項設備電源。電梯僅限搬

運重物及傷病人員搭乘。 

 MB2020 教室內請勿飲食。 

 請勿擅自改動一樓自動門電源，除停電外，請勿任意

關閉一樓自動門電源或是非上班時間逕將一樓中間大

門門鎖打開未關妥，造成一樓大門失去管制，若有造

成大門損壞或導致系館內有其他財物損失，將進行求

償。 

 學生活動如需使用教室空間，應向系辦登記借用教

室，使用完畢後垃圾應自行帶離。學生未經許不得擅

自複製教室鑰匙並進入教室空間，違者將依校規處

分。 

17



 除停電外，請勿任意關閉一樓自動門電源或是非上班

時間逕將一樓中間大門門鎖打開未關妥，造成一樓大

門失去管制，若有造成大門損壞或導致系館內有其他

財物損失，將進行求償。 

 

 

注意事項： 

 學生送交各項申請文件請衡量簽核所需時間並及早作

業，如有文件需系上老師、導師簽核，建議提前寄信

與老師聯繫預約簽核時間，如須找主任簽核，請提前

2 日送至系辦等候簽核，並自行撥空至系辦取回。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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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 
88 年 1 月 15 日第 78 次教務會議通過 

96 年 6 月 14 日第 11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11 日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19 日第 11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0 日第 136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0 月 12 日第 17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士班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相關系所碩士班，並期

達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以下簡

稱預研生）資格。 

第三條  學士班學生入學後，表現優異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或四年級上學期，

依行事曆規定時間，向擬就讀系所碩士班提出預研生之申請，經各系所

甄選通過者，取得預研生資格；甄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並送教務會議

核備。 

各系所除應公告甄選通過之預研生名單外，並須將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第四條  獲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必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含延長修業）取得

學士學位，並於畢業當學年度參加預修之碩士班甄試或考試，經錄取後，

始正式取得本校碩士班硏究生資格。 

第五條  預研生錄取本校碩士班入學後，其在學士班期間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

可申請抵免碩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數；但所選修之研究所課程若已計

入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內，則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第六條  預研生錄取本校各系所碩士班之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該系所碩士

班之招生名額內。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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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8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4 月 14 日校長核定實施 
87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6 月 7 日校長核定實施 
89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4 月 11 日校長核定實施 
89 學年度第 5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6 月 26 日校長核定實施 
90 學年度第 5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6 月 27 日校長核定實施 
91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5 月 19 日校長核定實施 
93 年 12 月 24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4 月 23 日 95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5 月 21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6 月 6 日 9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11 月 21 日 9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15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251560 號函准備查 
98 年 10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8 年 11 月 16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197656 函准備查 
98 年 12 月 18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1 月 7 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231125 號函准備查 
99 年 12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4 日教育部臺訓（一）字第 1000003861 號函准備查 
101 年 12 月 2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 年 3 月 6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030370 號函准備查 
102 年 6 月 7 日 101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2 年 6 月 24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093747 號函准備查 
104 年 6 月 2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16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1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40149024 號函准備查 

109 年 11 月 2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2 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6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9 月 27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 月 7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 月 25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110007856 號函准備查 
111 年 3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9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0 月 27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1 月 14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120111353 號函准備查 
113 年 6 月 17 日 11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7 月 5 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130067390 號函准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二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九條之規定，本校學生

之獎懲，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處理。 

第二條  學生之獎勵，分為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等四種。 

第三條  嘉獎三次視同記小功一次，記小功三次視同記大功一次。 

第四條  學生之懲罰，分為導正教育、申誡、記小過、記大過、退學及開除學籍等六種。 

第五條  申誡三次視同記小過一次，記小過三次視同記大過一次。 

第二章  獎勵 

20



 

第六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嘉獎： 

 一、 服務公勤，熱心公益，工作努力，有具體事蹟者。 

 二、 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成績優良者。 

 三、 拾物不昧者。 

 四、 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七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記小功： 

 一、 服務熱心，工作努力，有具體事蹟且成效優良者。 

 二、 參加校內外各種競賽成績優異者。 

 三、 遇有特殊事故，處理適當有具體事實者。 

 四、 不避艱難、見義勇為、救助傷患、維護公益、敬老扶幼，有具體事實

者。 

 五、 擔任學生幹部工作努力，服務成效優良者。 

 六、 揭發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七、 辦理課外活動成績優良者。 

 八、 創新發明，增進團體福利，有具體事實者。 

 九、 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八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記大功： 

 一、 熱心公益，對學校有特殊貢獻者。 

 二、 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各項活動，獲得最優成績，足以提昇本校榮譽，有具

體事實者。 

 三、 排解糾紛、促進團結或維護公共安全有具體事蹟者。 

 四、 有特殊的義勇行為，而獲得優異之成果者。 

 五、 揭發不法活動，經查明屬實者。 

 六、 冒險犯難，拯救他人性命、身體、財產者。 

 七、 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九條  學生行為堪為他人表率，足為同學模範者，得核予頒發獎狀、錦旗、獎章等獎

勵。 

第三章  懲罰 

第十條 學生行為不當或有違反校內規定，且情節輕微，得施予以下各項之導正教育： 

 一、 口頭或書面告誡：學生行為不當，情節較輕者，由師長或有關單位人

員予以口頭或書面告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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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講習：學生行為有待導正者，由相關單位予以講習。 

 三、 停權：違反校內有關使用或借用規定者，由有關單位依情節之輕重予

以停權，最高一年。 

 四、 損害賠償：破壞公物致使不堪使用者，依規定賠償。 

第十一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得核予申誡之處分： 

 一、  有擾亂學校正常教學與研究，妨害公共安寧，情節較輕者。 

 二、  任意撕毀或妨害學校合法張貼之海報者。 

 三、  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或住宿相關規定，情節較輕者。 

 四、  男生未經校方許可，擅自進入女生宿舍者；或女生未經校方許可，擅自

進入男生宿舍者。 

 五、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不遵守規定路線行駛或違規停車者。 

 六、  違反本校或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情節較輕者。 

 七、  在校園內違規吸菸(含電子煙、加熱菸)者。 

 八、  妨害學校教職員工生執行公務，情節較輕者。 

 九、  未經許可私自挪用他人物品。 

 十、 接受導正教育處分再犯或拒絶接受導正教育者。 

第十二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小過之處分： 

 一、  有擾亂學校正常教學與研究，妨害公共安寧，情節重大者。 

 二、  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或住宿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三、  違反本校或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情節重大者。 

 四、  違反他人意願並進行與性或性有關之直接或間接的言語、文字、動作、

圖畫、聲音、影像及行為，有具體事證者。 

 五、  盜用或破壞公物者。 

 六、  破壞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情節重大者。 

 七、  冒用、變造或偽造文書者，情節較輕者。 

 八、  以跟蹤、網路騷擾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式干擾他人正常生活，以

過度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影響他人者。 

 九、  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及違反學術倫理，情節較輕者。 

 十、  考試作弊，情節較輕者。 

 十一、  違反他人意願而進行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

處之行為，有具體事證者。 

 十二、  妨害學校教職員工生執行公務，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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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侮辱或惡意攻訐或誹謗他人，情節較輕者。 

 十四、  校外違紀經學校調查屬實，情節較輕者。 

 十五、  對他人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情節較輕，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處分建議者。 

第十三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記大過︰ 

 一、  有鬥毆打架行為者。 

 二、  考試作弊，情節重大者。 

 三、  於校內持有或吸食違法藥品檢驗確認者。 

 四、  有偷竊行為者。 

 五、  利用校內網域從事不法行為者。 

 六、  對他人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情節較重，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處分建議者。 

 七、  冒用、變造或偽造文書情節重大者。 

 八、  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及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 

 九、  侮辱或惡意攻訐或誹謗他人，情節重大者。 

 十、  校外違紀經政府法務機關或學校調查屬實，情節重大者。 

第十四條 學生行為合於下列各項之一者，得核予退學： 

 一、  記大過滿三次者。 

 二、 觸犯刑罰經法院判刑確定情節較重者。 

 三、 對他人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條規定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情節重大，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提出處分建議者。 

第十五條 學生行為符合前條「退學」各款所列情形，且情節更重大者，得核予開除學籍。 

第四章  獎懲處理程序 

第十六條 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教職員工或有關人員提出學生獎懲建議表，送校園生活與

職涯發展組查屬實後簽辦。 

第十七條 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由建議獎懲人填寫獎懲建議表，會辦學

生導師、系所主管及校園生活與職涯發展組後呈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佈。懲罰

處分應書面通知本人。 

第十八條 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懲，除本校另有規定外，應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布。懲罰處分應書面通知本人、家長或監護人。 

第十九條 學生之獎懲，除依第二、三章之規定處理外，學生事務處得視學生之年齡、年

級、動機及目的、態度與手段、行為與後果等情形，酌予變更等級，簽請校長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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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學生事務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通知有關院、系、所主管、班級導

師及有關人員列席外，並通知學生代表及當事人列席，俾其有說明之機會，以

維護學生之權益。 

第二十一條 學生受申誡、記小過之懲罰時，得依本校下列規定辦理「為善銷過」之手續，

以消除懲罰紀錄： 

 一、  受申誡、記小過懲罰之學生，在處分公告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校園生

活與職涯發展組提出申請。 

 二、  記申誡一次者，從事公共勞作服務八小時；記小過一次者，從事公共

勞作服務二十四小時，其餘以此類推。 

 三、  公共勞作服務須於受記申誡、小過之當學期學期考試前執行完畢，

逾期將無法註銷其懲處紀錄，情況特殊者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執行

期限。 

 四、  受記大過以上處分者，不可申請為善銷過，情況特殊者依學生事務

會議決議辦理。 

 五、  申請銷過，每位學生每學年以辦理一次為限。 

 六、  為善銷過執行記錄須經學務長簽核後方可消除其懲戒處分，為善銷

過後其行為不予列入紀錄，其操行亦不予減分。 

第二十二條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

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學生在校期間，功過累積計算，但功過不能相抵，情況特殊者依學生事務會議

決議辦理。 

第二十四條 休學或停學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第二十五條 學生之獎懲於學期終了，按規定加減操行成績總分。 

第二十六條 學生有第三章所列各款之行為而涉及法律規定者，其受害人得逕行司法機關

提出訴訟。 

第二十七條 有關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懲處

決議參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之結果外，其懲處與輔導機制及事實

認定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六條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

備查，修正時亦同。 

 (全文共五章，二十八條。)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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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學士班學生轉系辦法 

 
95.12.28 第11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1.16.台高(二)字第0950002903號函同意備查 
97.12.11 第11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1.08.台高(二)字第0980002422號函同意備查第5條條文 
98.02.11.台高(二)字第0980016048號函同意備查第8條條文 

101.06.11第13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8.06.台高(二)字第1010142396號函備查第2,8,13條條文 

107.05.24 第15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8.16 臺教高(二)字第1070116212號函備查 

112.10.07 第17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0.15第18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得於修業滿一學年後轉入不同學系，並

依照下列規定申請轉系： 

(一) 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各學系二年級肄業。 

(二) 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

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 

(三) 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

輔系三年級肄業。 

(四) 於延長修業年限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轉系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 

降級轉系者，其應修學分數及必修科目，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

年度必修科目表之規定；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

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第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 依「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申請保送升

學之離島地區學生。但有特殊情況報經原保送之地方政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二) 受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不得轉系者，惟情況特殊經教務

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轉系申請及核定時間，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 

第五條 學生申請轉系，須填具申請單（含志願表），至多可選填二個志

願，未滿十八歲者申請單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連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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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先經所屬學系導師及系主任簽署、教務處初審後，送擬轉入學系，

經系務會議或系招生相關之委員會議審核，院長簽章後，將審核結

果連同會議紀錄送教務處；教務處依轉入學系審查意見及學生志願

序，經教務長核定後公告。 

第六條     學生須符合擬轉入學系之標準，方得轉系；轉系審查標準另訂之。 

第七條     學生申請轉系於申請期限截止後，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所填之志願。

依相關規定 不得轉系之學生，事後發現轉系者撤銷其轉系資格。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外國學生、僑生、陸生及身心障礙學生申請轉系者，依本辦法辦理

之。如確因不合志趣或其他因素，無法在原系繼續肄業者，外國學

生、僑生及陸生由國際事務處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由學生事務處輔

導，經有關系主任之同意，得從寬核准。 

陸生申請轉系，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得招收陸生之學系為限。 

第十條    轉系名單經公告後，經核准轉系學生，非經相關院系及教務長核准

者，不得請求回原系級肄業。 

申請回原系級肄業，應於轉入學期行事曆規定加退選開始前辦理。 

第十一條   同系轉組及轉學位學程者，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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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學、碩、博士生獎學金列表，請逕行依各獎學金辦法及其申請期限、資格，備妥文件申請。

獎學金項目 獎學金申請資格 獎學金公告申請時間 獎學金金額 辦法網址

洪淵源獎學金

李旺城獎學金

三　大獎學金

本系大學部二、

三、四年級學生

依每年孳息金額調整，

每名約 2~3000 元

三雄電熱獎學金 本系學生及學生

團體

依學生團體活動情形

及每年孳息金額而定

溫彭進先生優秀獎學金 本系大學部學生 依審查結果而定，每

名 10,000 元

宋振華先生獎學金 本系大學部及碩

博士班學生

依審查結果而定，每

名 24,000 元

泓達化工優秀學生獎學

金

本系大學部及碩

博士班學生

每學年上學期系辦統一

公告受理申請

依每年孳息金額調整，

每名約 3,000 元

海資系學士班第一名畢

業生獎學金

本系大學部學生 依教務處來文，每學年下

學期受理申請

視經費餘額公告受理

申請，每名 30,000 元

海洋天然物獎學金獎助

辦法

本系大學部學生 請於研討會頒獎後一個

月內提出申請

依每年孳息金額調整，

每名約 2,000 元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

科技暨資源學系南海岸

生態研究隊研究成果海

報發表獎勵辦法

本系大學部及碩

博士班學生

依活動辦理期程，於一個

月內申請

依名次而定，前三名

為 1,000~3,000 元

海資系鼓勵學生參加校

外研討會發表獎勵要點

本系學士班及碩、

博士班在學學生

若參加研討會發表有獲

獎，可遞出申請，由學

術委員會審議後核發

每名 2,000 元

研究生哥倫布獎 本系碩博士班學

生

每學年下學期公告受理

申請

依 名 次 而 定 ，

1,000~6,000 元

論文發表學金 本系碩博士班在

學學生

提出申請之學術論文發

表日期需為前兩年度以

內者為限，為第一作者

發表，且未獲學校其他

補助，由學術委員會審

議後核發

SCI 論文第一作者

5,000 元

　

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生研

究績優獎勵金

本系博士班在學

學生

依研發處來文，預計每學

年下學期公告受理申請

依發表論文排名、各

院名次排序及當年度

經費來源而定

國立中山大學獎勵本國

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學士、

碩士、博士)獎助學金要

點--碩士學位生獎學金

本系本國碩士班

學生

依研發處來文公告受理

申請，預計每學年上學

期

依辦法及每年申請情

形而定，最高 18 萬元

國立中山大學獎勵本國

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學士、

碩士、博士)獎助學金要

點--博士學位生獎學金

本系本國博士班

學生

　

國立中山大學獎勵外國

優秀學生就讀本校（學士、

碩士、博士）獎助學金要

點--菁英博士生獎助學金

本系外國博士班

學生

依教務處來文公告受理

申請，預計每學年學期

開始前

依辦法及每年申請情

形而定

　

註：請依最新公告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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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必修科目表 (114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系所別：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科目類

別
科目名稱

一 二 三 四 分組

上 下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暑

組

代

號

總

科

數

應

選

數

通

識

教

育

課

程

語文

課程

中文思辨與表達(大一以上選修
(一)或(二)1門即可)

3                            

英語文(依英文能力培育要點修
習，大一以上修習)

3                            

英語文能力認證（0學分；畢業
前辦理「英語文能力標準」認

證）

0                            

跨院

選修

跨院選修(8學分，大一以上選
修；其中3學分須為EAP/ESP課
程)

8                            

博雅

課程
博雅課程（13學分） 13                            

體驗

性課

程

大學之道（0學分；大三前(含)
參加西灣學院認可之6場活動為
原則）

0                            

服務學習（大二以上選修，大

三前(含)修畢為原則）
      1                      

運動

與健

康

運動與健康 1 1   1 1                    

專

業

必

修

一般

必修

（核

心學

程）

普通生物學（一） 3                            

普通生物學實驗（一） 1                            

微積分 3                            

普通化學 3                            

普通化學實驗 1                            

普通生物學（二）   3                          

普通生物學實驗（二）   1                          

有機化學（一）   2                          

有機化學實驗（一）   1                          

生物化學（一）       3                      

海洋生物多樣性導論       2                      

有機化學（二）       2                      

有機化學實驗（二）       1                      

生物化學（二）         3                    

生物統計學及實習(一)             3                

海上實習             1                

分子生物學               3              

天然藥物概論               2              

海洋資源專題研討（一）                   2          

畢業專題                   2          

海洋資源專題研討（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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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畢

業學分

數

128 必修比重 56.25%

系所教

育目標
培養具應用現代生物科技於海洋資源開發、保育及管理的專業人才。 

系所學

生

專業能

力

1.運用海洋生技或資源知識的能力
2.設計及執行實驗的能力
3.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4.具有全球視野及獨立學習與創新的能力
5.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修課

規定

1.通識教育課程必修28學分（不含運動與健康4學分）。
2.修習通識教育各類課程，需依照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各學分選修規定與說明。
　所有課程規定請詳參本校西灣學院首頁/法規&表單/學生專區/在學生法規相關規定。
3.專業必修科目計44學分、院核心必修課程4學分，本系選修課程不得低於40學分。
4.海洋科學學院核心必修課程，大一上學期『海洋基礎科學』（2學分）和大一下學期『海洋應用科學』課程
（2學分）（經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海科院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學生可選修『海洋法』/『海洋政策概
論』（二擇一）、『生物技術』與『環境基礎科學』(海工系開設)等三門課程後，免修『海洋應用科學』。
5.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就讀者，
其於本系規定之畢業應修學分數，應增加12學分。
6.需修過海資系「專題研究一」或「專題研究二」，才可修「畢業專題」。(獨立研究)
7.修課規定:本系專業必修應修習全英語課程，選修課程不限。 

備註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士班學生，應符合下列至少一項「國際或跨域學習」畢業條件（108.12.10第162次教務會議
通過）：

1.國際學習：出國交換或研修至少一學期或完成所屬學系審查同意之國外研修課程至少2學分或國外研修計畫
（學習時數至少36小時）。
2.跨域學習：取得本校或他校一個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程或本校開設之微學程（課程或師資需具備跨院合作
性質）、整合學程 (含個人化學程) 或跨系所專業學程。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次別： 1134  教務會議通過次別： 184 

註:非英語授課課程不得抵免本系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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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114年8月～115年1月 114年4月11日臺教高(一)字第1140039294號函備查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1 本學年度開始，第一學期開始

1 學士班學生申辦修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開始

1 ~ 7 碩士班研究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3 4 5 6 7 8 9 4 ~ 15 學生申辦雙主修、輔系(含跨校)

10 11 12 13 14 15 16 14 開放舊生列印學雜費繳費單

14 ~ 5 學生申辦第一學期就學貸款(8/14~9/5)

15 ~ 29 新生申辦第一學期減免學雜費

17 18 19 20 21 22 23 18 ~ 8 學生申辦抵免(新生入學前修習學分辦理)(8/18~9/8)

21 ~ 27 學生第一學期課程初選(暫訂8/21~22初選1，8/26~27初選2)

24 25 26 27 28 29 30 25 ~ 19 學生申辦兵役緩徵及緩徵延長與儘後召集(8/25~9/15)

27 開放新生列印學雜費繳費單

29 ~ 11 學生第一學期課程加退選(暫訂8/29~9/1加退選1，9/10~11加退選2)

31 31 ~ 1 大學部新生住宿報到(8/31~9/1)

1 2 3 4 5 6 1 教師補登學士班服務學習課程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2 ~ 3 大學部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指導(總迎新活動)

一 7 8 9 10 11 12 13 8 研究所、大學部新生報到及註冊、轉學生註冊、舊生註冊(學生開始上課)

8 第一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

8 113學年度第2學期畢業離校截止

8 前一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8 ~ 11 導師輔導學生選課

8 ~ 10 申辦弱勢學生助學(9/8~10/10)

12 任課教師送交前一學期請假補考成績截止

12 系所公告大學部學生申辦五學年學碩士學位核准名單截止

12 系所完成教師申請更正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12 教師補登研究所前一學期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15 ~ 19 選課異常處理(暫訂)
15 ~ 31 大學部學生申辦成績優異提前畢業(9/15~10/31)

三 21 22 23 24 25 26 27

四 28 29 30 28 9/28教師節放假

29 9/29教師節補假

30 ~ 9 大學應屆畢業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9/30~10/9)

1 2 3 4

五 5 6 7 8 9 10 11 6 10/6中秋節放假

10 10/10國慶紀念日放假

六 12 13 14 15 16 17 18 17 第一次校務會議

七 19 20 21 22 23 24 25 24 10/24臺灣光復節補假

25 10/25臺灣光復節放假

八 26 27 28 29 30 31 27 ~ 31 期中考試(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1

九 2 3 4 5 6 7 8 3 ~ 14 校慶系列活動

3 ~ 14 學生申辦學程證書

8 傑出校友頒獎典禮

十 9 10 11 12 13 14 15 14 ~ 21 學生第一學期課程棄選
十一 16 17 18 19 20 21 22 17 ~ 26 研究生申辦轉系所

十二 23 24 25 26 27 28 29
十三 30

1 2 3 4 5 6 1 ~ 20 學生申辦第二學期減免學雜費

十四 7 8 9 10 11 12 13 12 學生申辦休學截止

十五 14 15 16 17 18 19 20 19 第二次校務會議

十六 21 22 23 24 25 26 27 22 公佈並受理學生更正曠課時數截止

22 期末考試開始(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25 12/25行憲紀念日放假

26 期末考試結束

28 29 30 31 29 寒假開始

1 2 3 1 1/1元旦放假

2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請假補考試題截止

4 5 6 7 8 9 10 5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學期總成績截止

11 12 13 14 15 16 17 14 學士班學生申辦修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開始

14 學士班學生申辦修讀七學年學碩博士學位開始

14 ~ 23 學生申辦雙主修、輔系

16 開放列印學雜費繳費單

16 ~ 20 學生申辦第二學期就學貸款(1/16~2/20)

18 19 20 21 22 23 24 23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申請參加學位考試截止

25 26 27 28 29 30 31 26 ~ 30 碩士班學生申辦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30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

30 公佈研究生轉系所核定名單

30 ~ 5 學生第二學期課程初選(暫訂1/30~2/2初選1，2/4~5初選2)

31 第一學期結束

附註：114/9/8開學；114/12/26期末考試結束，共計上課十六週。

（放/補假及補行上班上課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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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115年2月～115年7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1 第二學期開始

2 ~ 10 下學期入學新生辦理減免學雜費

2 ~ 23 學生申辦抵免(新生入學前修習學分辦理)

8 9 10 11 12 13 14 9 ~ 25 學生第二學期課程加退選(暫訂2/9~10加退選1，2/24~25加退選2)

9 ~ 6 學生申辦兵役緩徵及緩徵延長與儘後召集(2/9~3/6)

13 教師補登學士班服務學習課程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15 16 17 18 19 20 21 15 ~ 20 春節假期(2/15農曆除夕前一日~2/19農曆初三，2/20農曆除夕前一日補假)

一 22 23 24 25 26 27 28 23 大學部及研究生註冊、學生開始上課

23 第二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

23 114學年度第1學期畢業離校截止

23 前一學期學期考試請假學生補考

23 ~ 25 導師輔導學生選課

26 任課教師送交前一學期請假補考成績截止

27 2/28二二八和平紀念日補假

28 2/28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放假

二 1 2 3 4 5 6 7 2 教師補登研究所前一學期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2 系所完成教師申請更正前一學期考試總成績截止

2 系所公告大學部學生申辦五學年學碩士學位暨七學年學碩博士學位核准名單截止

2 ~ 6 選課異常處理(暫訂)

2 ~ 17 大學部學生申辦成績優異提前畢業(3/2~4/17)

三 8 9 10 11 12 13 14 11 全校運動會(全校停課一天)

四 15 16 17 18 19 20 21
五 22 23 24 25 26 27 28 27 第三次校務會議

六 29 30 31

1 2 3 4 3 4/3兒童節補假

4 4/4兒童節放假

七 5 6 7 8 9 10 11 5 4/5民族掃墓節放假

6 4/6民族掃墓節補假

八 12 13 14 15 16 17 18 13 ~ 17 期中考試(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九 19 20 21 22 23 24 25 20 ~ 24 學生申辦轉系所

20 ~ 30 學生申辦學程證書

十 26 27 28 29 30 30 ~ 8 學生第二學期課程棄選(暫訂)(4/30~5/8)

1 2 1 5/1勞動節放假

十一 3 4 5 6 7 8 9

十二 10 11 12 13 14 15 16 10 5/10母親節

十三 17 18 19 20 21 22 23 20 ~ 12 舊生申辦下學年度第一學期減免學雜費(5/20~6/12)

23 畢業典禮

十四 24 25 26 27 28 29 30 29 學生申辦休學截止

29 第四次校務會議

十五 31

1 2 3 4 5 6 5 ~ 6 學生暑期課程選課(暫訂)(6/5~7/6)

十六 7 8 9 10 11 12 13 8 公布並受理學生更正曠課時數截止

8 期末考試開始(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12 期末考試結束

14 15 16 17 18 19 20 15 暑假開始

19 6/19端午節放假

21 22 23 24 25 26 27 22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請假補考試題截止

22 任課教師送交學生學期總成績截止

22 ~ 7 學生暑期課程繳費(暫訂)(6/22~7/7)

28 29 30 30 公佈轉系所核定名單(第一次)

1 2 3 4 4 全校停電維護保養

5 6 7 8 9 10 11 11 全校停電維護保養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4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申請參加學位考試截止

26 27 28 29 30 31 31 公佈轉系所核定名單(第二次)

31 本學期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結束

31 第二學期結束

附註：115/2/23開學；115/6/12期末考試結束，共計上課十六週。

（放/補假及補行上班上課日，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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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聯絡資訊

業務介紹
(一)諮商中心：個別諮商、院系所輔導工作、心衛活動、導
師業務、心理測驗、班級輔導申請
(二)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校園無障礙環境資
訊、課業輔導
(三)健康中心：教職員、新進員工健康檢查、家醫科看診服
務、一般健康服務、緊急傷病處理

鍾宜芳組員—海洋學院
分機 2231 E-mail: efun@mail.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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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07-5252-000分機5020~5023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投影片編號 11
	
	105

	
	105


